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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关于授予2021年度
浦口区区长质量奖的决定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府各委办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：

为选树先进质量典型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进一步深化质量强区建设，根据《浦口区区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》（浦政发〔2018〕230号），由区质量发展委员会评定，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，决定授予下列单位和个人区长质量奖，现予公布：

授予中路交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浦口区区长质量奖（组织），给予20万元激励。

授予南京志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南京浦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2021年度浦口区区长质量奖（组织）提名奖，分别给予5万元激励。

授予南京珍珠泉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孙卫东2021年度浦口区区长质量奖（个人）。

    希望获奖组织和个人把表彰作为鞭策，把荣誉作为动力，踔厉奋发、笃行不怠，牢固树立“质量第一”强烈意识，始终坚持最高质量标准和最严质量要求，传播先进质量理念，促进质量管理创新，切实推动所在产业、行业和企业提质升级。全区广大企业和质量工作者要向获奖组织和个人学习，对标对表、真抓实干，推动我区质量水平整体提升。全区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扣我区“十四五”目标任务，加强质量管理、推动质量变革，为建设现代化新浦口作出新的质量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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